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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函
地址：83156高雄市大寮區正氣路79號
承辦單位：教務處
承辦人：胡文正
電話：07-7815311
電子信箱：1010801@mail.csic.khc.edu.
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工教字第115700936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一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附件二報名表 

(68260877_11570093600A0C_ATTCH3.pdf、68260877_11570093600A0C_ATTCH2.
pdf)

主旨：本校115學年度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敬惠與

宣傳及公告，請查照。

說明：

一、報名對象：國三學生。

二、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13日。

三、報名地點：中山工商。

四、報名費用：100元。

五、簡章內容：如附件一。

六、報名表：如附件二。

七、相關報名及內容若有疑問請洽本校教務處07-

7815311#200。

正本：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七賢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鼎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光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立德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右昌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壽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鹽埕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五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津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大義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興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瑞豐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後勁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高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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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立前金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福山國民中學、高雄市
立楠梓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
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明義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陽明國
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鳥松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永安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社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五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圓富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西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田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甲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
大樹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橋頭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杉林
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大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美濃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湖內國民
中學、高雄市立阿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岡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旗山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梓官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蚵寮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一甲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大灣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崙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桃源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茂林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高雄市立茄萣國民中學、高雄市
立嘉興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彌陀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前峰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龍
肚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庄國民中學、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潮寮國
民中學、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甲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寶來國民中
學、高雄市立燕巢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山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青年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溪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文府國民中學、高雄
市立巴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屏東縣立新埤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屏東
縣立泰武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屏東縣立
長治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東港
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佳冬國民
中學、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
學、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光春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屏東
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屏東縣立
萬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新園
國民中學

副本：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6



 

 

 

教育部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3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0001570號函備查 

教育部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3日臺教授國字第 1150001570A號函核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4日北市教職字第 11431244161號函核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5日新北教技字第 1150006421號函核定 

桃園市政府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2日府教高字第 1140375512號函核定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3日中市教高字第 1140119997號函核定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6日高市教高字第 11440403600號函核定 

 

 

 

 

 

 

 

 

 

115學年度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彙編 

 

 

 

 

 
115學年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編印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15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1.下載簡章、報名表 115年 1月 15日至 115年 3月 13日 

2.報名 

向各招生學校報名繳件 

(臺北市、新北市除外) 

115年 3月 9日至 115年 3月 13日 

(報名繳件時間請參閱各校簡章) 

※報名臺北市

招生學校 

第一階段 

網路填寫報名資料 

115年 3月 2日上午 9時至 

115年 3月 10日下午 4時止 

(https://115special.slhs.tp.edu.tw) 

第二階段 

現場審件 

*個別報名：非應屆畢業生及非

基北區畢業生 

*地點:各招生學校 

115年 3月 9日至 115年 3月 13日 

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4時 

*集體報名：基北區應屆畢業生 

*地點：士林高商 

115年 3月 11日及 115年 3月 12日 

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1時至 4時 

※報名新北市

招生學校 

第一階段 

填寫報名 

*書面審查：報名考生至新北市

特招委員會網站，輸入報名基

本資料、選填報考學校及科

別。(未輸入相關資料之考生，

則無法進行書面審查報名) 

115年 2月 9日上午 8時至 

115年 3月 3日中午 12時止 

(https://www.ctjhs.ntpc.edu.tw/) 

第二階段 

報名收件 

*集體報名：國中集體報名送件 

*地點：樟樹國際實中 

115年 3月 12日至 115年 3月 13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止 

*個別報名：非應屆畢（結）業生

及其他個別報名表件送件 

*地點：樟樹國際實中 

115年 3月 13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術科測驗（含面試）日期 115年 4月 11日、115年 4月 12日 

4.術科測驗成績公告 115年 5月 18日上午 9時 

5.術科測驗成績複查 115年 5月 19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止 

6.公告放榜、撕榜（依各校需求） 115年 6月 11日上午 9時 

7.報到 115年 6月 12日上午 9時至 12時 

8.申訴截止 115年 6月 12日下午 5時前 

9.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及遞補截止 
115年 6月 15日 

上午 11時前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下午 5時前遞補截止 

10.各校續招簡章公告 115年 7月 8日起 

 

※注意事項： 

一、報名時間請以各校簡章為準(新北市重要日程表，請詳見 p.345)。 

二、相關資訊查詢：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網站(https://shs.k12ea.gov.tw/site/special)。



115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壹、依據 

一、總統110年5月26日華總一義字第11000049231號令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教育法｣。 

二、教育部110年6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69751B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

招生辦法」。 

三、教育部112年12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71643A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行事項」。 

貳、甄選入學對象及方式 

一、甄選對象 

(一)國民中學畢業生(含應屆、非應屆、具同等學力資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或符合「特殊

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二)就讀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學生。 

二、甄選方式 

參與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之學校，其甄選方式得包括： 

(一)各校應依特色課程發展就實作、實驗、表演等項目，選擇辦理術科測驗，並得視需要辦理

書面審查或面試，但不得加考任何學科紙筆測驗。 

(二)各校得參採115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作為錄取門檻。 

參、辦理方式及作業程序 

一、報名手續 

(一)符合甄選入學對象及甄選條件之學生，依其志願並經家長同意後向各招生學校集體或個

別報名(依各校規定方式辦理)。 

(二)每一學生限擇一就學區之校(群、科、班)報名。 

(三)報名：請詳閱各校簡章，依該校簡章辦理。 

(四)報名地點：各招生學校。 

(五)收費：請詳閱各校簡章。 

1、低收入戶學生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者，報名費全部減免；中低收入戶學

生，報名費減免60%。 

2、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

戶口名簿影本。 

3、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認定、

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

準)。 

(六)報名時檢具下列表件： 

1、報名表(附表一，P.423)，請填妥學生自填部分並自行貼妥2吋相片一張，背面註明就讀

國中、班級、姓名。 

2、備審用之證明文件，如各校簡章中所列檢附項目。 

3、以同等學力報名者應檢附6學期成績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或學力鑑定及格證書，或

技術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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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應依各招生學校之規定，於報名時繳交足資證明之文件正本或影印本(影印本由國

中相關單位核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5、若需申請身心障礙、重大(突發)傷病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請詳閱應考服務申請表(附

表二，P.425)之「應考服務申請注意事項」，並備妥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依注意事

項說明規定辦理。 

 (七)完成報名手續後，不得申請退還報名費，報名表件不得要求退還、修改、補件或抽換。 

二、招生名額：請詳閱各校簡章。 

三、甄選事宜 

(一)術科測驗時間：115年4月11日(星期六)、12日(星期日)舉行術科測驗，由各校自行辦理，

同一就學區以同一日辦理為原則。 

(二)甄選項目及錄取標準：請詳閱各校簡章。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成績公告時間：115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9時。 

(二)成績複查時間：115年5月19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三)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四)報名學生或家長對術科測驗成績公告有疑義時，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術科測

驗成績複查申請書」(附表三，P.427)親自向各招生學校辦理，不受理郵寄或傳真申請。 

(五)複查時繳交複查費50元及貼足限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六)複查結果於115年5月22日(星期五)前書面回覆。 

五、錄取公告 

(一)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上午9時由各招生學校自行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放榜

方式請詳閱各校簡章。 

(二)倘甄選總成績經各項同分比序後仍有同分超額情形時，得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增加名額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等規定。 

(三)各招生學校得提列備取名額。 

六、報到入學 

(一)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 

(二)錄取學生依各校所定之時間，持「錄取報到切結書」(附表四，P.429)及各校所規定之相關

證明文件(畢業證書、修業證明書或同等學歷證明正本等)及相關表件前往報到，逾期未報

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若同時獲其他入學管道錄取之學生，僅能擇一校報到，若同時報到者則取消其錄取資格。 

(四)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115年6月15日(星期一)上午

11時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五，P.431)，由學生或家長親送錄

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方得報名其他入學管道；未依規定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不得再行

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五)報名學生如經發現其不符報名資格，或報名資料內容與事實不符，或其他不法情事，取消

其報名資格；已錄取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 

七、申訴 

(一)受理時間：115年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二)報名學生個人及家長若有疑義事項，由學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申訴書」(附表六，

P.433)親自向各招生學校招生委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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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訴結果於115年6月15日(星期一)前書面回覆，如符合錄取標準，增額錄取。 

(四)倘學生對招生學校之招生委員會所作申訴審議決定不服，得向所在就學區或隸屬之主管

機關依法成立之甄選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訴；惟若學生仍對其之申訴審議決定不服，亦得再

向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國立臺南海事)提出申訴。 

肆、特殊身分學生成績及名額處理 

一、特殊身分學生應優先採計其原始成績，若原始成績達一般生錄取標準者不占外加名額。 

二、原住民生、身心障礙生、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女、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女、僑生、蒙藏

生、退伍軍人，其應繳證明文件及升學優待標準，請參閱附錄一(P.409)及附錄二(P.410)。 

伍、各校續招簡章公告：115年7月8日(星期三)起。 

錄取學生報到後若有缺額，各招生學校得辦理續招，簡章請洽各招生學校及特色招生專業群科

甄選入學宣導網(https://shs.k12ea.gov.tw/site/special)。  

陸、其它注意事項： 

一、招生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料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如下： 

(一)學生報名本招生入學，即同意招生學校因作業需要，經由「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

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員會」網路傳遞取得考生之基本資料與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資料，

作為招生學校之學生身分認定、成績核定作業運用。 

(二)招生學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料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核定、資料整理、登記及報到作

業等招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料統計及學生至各招生學校報到註冊作業使用，

考生資料蒐集之範圍以招生學校報名資料所列各項內容及由「115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

務會」所轉入之考生身分基本資料、國中教育會考測驗成績資料為限。 

(三)招生學校蒐集之學生資料，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後，

即同意各招生學校及教育部進行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四)學生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行使之權利，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棄或

限制，惟考量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

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欄填寫不全者，一律不

予採認，所繳報名或術科測驗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

個人資料，招生學校將無法進行該學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別注意。 

(五)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招生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料蒐集類別、使用範圍、方式、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招生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料進行蒐集。 

二、建議有下列情形者，請慎選報名入學之科別： 

(一)報名電子、控制、資訊、冷凍空調、電機、化工、汽車、輪機、航海、漁業、圖文傳播、

美工、廣告設計、畜產保健、美容、服裝、流行服飾、室內設計、觀光事業、多媒體設計、

多媒體動畫等科，請審慎考量實務操作上之色彩辨識需求。 

(二)報名機械、模具、電機、板金、冷凍空調、鑄造、汽車、建築、農業機械、配管、土木、

生物產業機電、觀光事業、照顧服務、幼兒保育、美容、表演藝術等科，請審慎考量實務

操作上之肢體動作需求。 

三、產業特殊需求類科相關規定如下： 

(一) 辦理科別： 

1、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及配管科。 

2、動力機械群：重機科、農業機械科及軌道車輛科。 

3、化工群：紡織科及染整科。 

4、設計群：家具木工科及陶瓷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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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木與建築群：土木科及空間測繪科。 

6、農業群：農場經營科、野生動物保育科、畜產保健科、森林科、園藝科及造園科。 

7、食品群：水產食品科。 

8、海事群：航海科及輪機科。 

9、水產群：漁業科及水產養殖科。 

10、商業與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11、家政群：照顧服務科。 

(二) 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學生補助原則： 

補助具中華民國國籍，就讀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學生三年之學費及雜費。不包括代收代付費

(使用費)、代辦費及其他法規規定得收取之費用，餘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

級中等學校產業特殊需求類科要點」辦理。 

四、各招生學校應於學校資訊網路公告前一學年度各項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並應於招生簡章

載明學校資訊網路網址；其當學年度收費項目及數額調整者，應即時於學校資訊網路公告。 

五、「教育部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補助對象係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具有國內公私立高

級中等學校學籍之學生，惟重讀及透過私立學校獨立招生管道入學就讀者除外；相關辦法仍

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甄選項目訂有「資料(書面)審查」者，考生應於繳交資料時確保其資料內容與來源是否涉及生

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簡稱生成式 AI)產出結果；倘有使用或引用生成式 AI 產出內容

之事實，應誠信明確標註出其使用或引用之內容及其資料來源出處，以避免涉及抄襲或違反

相關法律規範；倘未註明內容出處或註明不當且情節重大者，將依簡章規定及相關法律規範

處理。 

柒、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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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電子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40 1 0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提供對資訊、電子領域有興趣之學生，高一以群不分科方式入學，經過高一部定專業及實習科目
試探、資電創意營隊試探等學習方式，瞭解資訊與電子學習之傾向後，透過課程實作、學習輔導
及課程諮詢等機制，高二起分科修習資訊科、電子科之部定/校訂專業、實習科目。高三取得畢
業資格時以資訊科或電子科畢業。 

二、課程特色： 
資訊科課程教學以人工智慧為主題，開設物聯網概論、人工智慧應用實務等特色課程，電子科課
程教學以室內配線及太陽能發電裝配實務為主題，深化太陽能相關專業能力。 

三、升學進路： 
未來進路為繼續升讀科技大學相關系所，工商業界之資訊、電子工程人員，或自行創業。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邏輯實務與電量測量。 
(二)測驗時間：60分鐘。 
(三)測驗方式： 

1、AI輔助遊戲設計(滿分100分，佔總成績50 %)： 
(1)考生僅可利用試場所提供之個人電腦、瀏覽器，透過網路CodePen作為遊戲設計介

面，透過ChatGPT產生四個動作要求，使各指令產生對應之動作。 
(2)完成一項給25分；二項50分；三項75分；四項都完成100分。 

2、太陽能板電壓電流量測(滿分100分，佔總成績50%)： 
(1)利用試場所提供之太陽能量測板，使用數位電表分別量測三塊太陽能板電流，再量測

總電流，將五段電流值量測並紀錄。 
(2)依完成各電流點量測誤差值計分，各節點20分，總分100分，誤差值越小分數則愈高。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 AI輔助遊戲設計成績。 

  2、術科測驗-太陽能板電壓電流量測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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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資料處理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50 1 1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 發展目標：結合商業經營科與資料處理科專長，形成「智慧商務 × 數位資訊」雙主軸課程。以 AI
人工智慧為核心，融合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多媒體應用與電競產業，培養學生具備資料分析、
行銷企劃、創新應用與創業能力。透過跨領域課程整合，強化學生 AI 應用與商業邏輯思維，培
育兼具創新與實務能力的智慧商務人才。 

二、 課程特色：課程包含智慧金融應用、模擬投資、電子商務實戰、自媒體經營、AI 影像創作、
Python 程式設計、AR/VR/MR 實作等，從基礎電腦技能到 AI 應用全面進化。本班與「中信金融
管理學院」策略合作，提供海外見習、金控實習與升學保障制度，讓學生從校園銜接企業，實現
「學用合一」。學程導向證照培訓，輔導取得電腦軟體應用丙乙級、行銷與門市服務等證照，強
化職場競爭力。 

三、 升學進路：畢業後可升學至科技大學之商管、資訊傳播、設計及電競相關科系，或進入中信金控
體系、電商與新媒體產業發展。商管群以「AI × 商務 × 金融」為核心，培養具創新思維、專業技
能與國際視野的智慧商務菁英。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IG行銷懶人包製作。 
(二)測驗時間：60分鐘。 
(三)測驗方式：利用ChatGPT與電腦完成行銷懶人包製作。 
(四)自備材料與設備：無。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個人電腦、備用的Google帳號。 
(六)計分方式：主題聚焦與內容30%、文字視覺設計與排版30%、資訊與圖文整合搭配20%、社群

發佈格式2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主題聚焦與內容成績。2、術科測驗-文字視覺設計與排版成績。 

3、術科測驗-資訊與圖文整合搭配成績。4、術科測驗-社群發佈格式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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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50 1 2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 高一不分科入學，透過各種學習方式(如部定專業、實習科目試探、外語、配音營隊等)幫助學生
確定外語學習傾向，高二起分科學習應用英語或日語專業、實習課程，並提供課程輔導與諮詢。 

二、 提升學生英日語的聽說讀寫能力，激發學習動機，並培養具備英日語溝通及航運服務等跨領域技
能的基層人才，拓展未來職涯機會。 

三、 以「航運英日雙語實務」為基礎，設計實用課程，強化學生英日語應用能力，課程包括國際禮
儀、顧客心理學概論、跨文化溝通實務、形象塑造實務、航空暨運輸英、日語口說實務、顧客抱
怨處理實務、航空暨運輸客艙服務實務、韓語初級會話練習等。 

四、 學生具備英日語專業能力、溝通力及服務禮儀，能符合航空、旅運、國際商務等產業需求，未來
可跨領域於國內各學校院繼續深化學習，並可朝空服員、地勤人員、國際業務人員、航運公司服
務人員、英日語教學人員發展。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航運廣播與企業形象識別。 
(二)測驗時間：50分鐘(客艙外語廣播20分鐘，航運企業形象系統描繪與辨識30分鐘)。 
(三)測驗方式： 

1、客艙廣播：自題庫中抽一則機上中英文廣播稿，並依稿進行清晰、有情境感之口語播報。 
2、航運企業形象系統描繪與辨識：描繪五家航運標誌並列出中文名稱，說明五項就業志願

與原因。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作答原子筆(藍或黑)、修正帶。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耳機、麥克風、錄音裝置、A4測驗紙、素描鉛筆及色鉛筆。 
(六)計分方式：客艙廣播60%、航運企業形象系統描繪與辨識4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客艙廣播成績。 

 2、術科測驗-航運企業形象系統描繪與辨識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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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汽車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20 0 0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發展目標： 
強化學生汽機車維修知識，發展車輛基礎維修實用技能，使學生具備符應現代車輛所需多元整合
能力與技術，培育學生跨領域(電機、機械)技能及檢修智慧電動車之能力。 

二、課程特色： 
除原汽車科課程外，以城市節能自駕車為主題，開設節能車動力系統概論、智慧電動車、自動駕
駛感測元件實習、智慧座艙原理與實務、特殊塗裝藝術實習、輕量化車身設計與複合材料實習電
動車基礎實習及智慧輔助駕駛實習等課程。 

三、升學進路： 
未來進路為繼續進入科技大學等深造，電動汽機車、高鐵、捷運、台鐵及車輛工業之維修、研發
設計人員，監理站及環保人員等，或自行創業。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動力模型車設計與製作。 
(二)測驗時間：50分鐘(含測驗說明10分鐘)。 
(三)測驗方式： 

使用考場提供之動力模組、車軸(2根)、車輪(4個)、紙板(A4)。應用紙板設計與製作車身底
盤，配合製作動力模型車裝置，使其能向前行進。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無。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 

1、材料：動力模組、車軸(2根)、車輪(4個)、紙板(A4) 。  
2、工具：剪刀、美工刀、切割墊。 

(六)計分方式：工作技能90%、工作安全1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工作技能測驗成績。2、術科測驗-工作安全測驗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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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機電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20 0 0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發展目標： 
培養具備智慧控制與機電整合能力之技術人才，建構以機械手臂與自動化控制為核心的智慧製造
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動手實作與創新應用的能力。 

二、課程特色： 
課程結合機電科專業基礎，強化機械結構、感測控制與電路實作能力，並加入機械手臂控制實
習、智慧控制概論、Arduino應用、PLC自動化控制等課程，讓學生能從設計到操作，完整體驗智
慧製造流程。 

三、升學進路： 
可升讀機械、電機、智慧製造、機電整合等相關科技大學科系，畢業後可投入機械手臂整合、自
動化產線維護、智慧工廠管理及相關新興產業，亦具備創新創業能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機械夾爪組裝。 
(二)測驗時間：40分鐘。 
(三)測驗方式： 

由考場提供夾抓零件(共20個)及其他工具材料(螺絲起子一隻、束帶*5、斜口鉗 *1、螺絲公
母15組、軟管一段)，並給予簡單組裝圖，依圖組合。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無。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 

提供夾抓零件(共20個)及其他工具材料(螺絲起子一隻、束帶*5、斜口鉗*1、螺絲公母15
組、軟管一段)、組裝圖。 

(六)計分方式：完整性60%、技巧性4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完整性成績。2、術科測驗-技巧性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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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觀光事業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25 1 1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發展目標： 
營造結合觀光與科技創新的學習環境，透過智慧導覽與數位應用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創意行銷、
導覽設計與科技應用能力，並兼顧運動休閒知識，培育兼具專業與實務能力之觀光服務人才。 

二、課程特色： 
「智慧觀光導覽」為課程核心，開設虛擬實境與數位科技實務、AR 導入觀光行銷概論、VR 體驗
式導覽設計及智慧導覽實作等課程，導入AR/VR科技與行動導覽應用；並輔以運動健康體適能、
運動休閒產業經營、運動訓練法及運動休閒活動實務，強化學生休閒活動企劃與健康管理素養。 

三、升學進路： 
可升讀觀光管理、休閒遊憩、行銷企劃與數位媒體等相關科系，或投入智慧導覽、觀光服務、活
動企劃及運動休閒等產業。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創意小旅行。 
(二)測驗時間：60分鐘。 
(三)測驗方式： 

1、使用平板電腦以「創意小旅行」為主題，設計一頁「任務畫布」。  
2、內容需含：(1)活動名稱與主題概念。(2) 至少3項「五感任務活動」。(3)設計說明及行程

亮點、推薦價值。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作答原子筆(藍或黑)。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平板電腦、數位筆。 
(六)計分方式：活動命名與主題創意、五感任務內容設計、任務卡點子設計、行程亮點說明、

整體版面與圖文表現，每大項均為20分。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整體版面與圖文表現成績。2、術科測驗-行程亮點說明成績。 

3、術科測驗-任務卡點子設計成績。4、術科測驗-五感任務內容設計成績。 
5、術科測驗-活動命名與主題創意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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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餐飲管理科 

(主廚養成特色班)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43 0 1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發展目標： 
培育兼具專業技術、創意設計與管理能力的中高階餐飲人才為目標。 

二、課程特色： 
結合理論教學與業界實務操作，課程內容涵蓋：飲食文化、餐飲美學、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強
化學生文化底蘊與創意設計能力。廚房規劃與管理、餐飲行銷管理，培養經營管理能力與業界實
務理解。台灣經典料理實務、法式宴會小點實務、日式料理實務，提升學生多元料理技能，奠定
紮實技術基礎。宴會餐點設計與製作實務、主廚經典開胃菜實務等綜合應用課程，培養團隊協作
與領導能力。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辛香料辨識與基礎刀工運用。 
(二)測驗時間：40分鐘。 
(三)測驗方式：1、辛香料辨識。2、基礎刀工運用。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原子筆。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 

1、個人材料：壽司飯200克、德國香腸1條、小黃瓜1/2條、肉鬆20克。 
2、個人器具：圓瓷盤1個、馬口碗3個、砧板1塊、牛刀1把、白抹布1條、壽司竹簾1 個、配

菜盤1個。 
3、公共材料：燒海苔、美乃滋。 

(六)計分方式：辛香料辨識40%、基礎刀工運用60% (刀工技巧25%；製備技巧25%；整體清潔
度1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辛香料辨識成績。2、術科測驗-刀工技巧成績。 

3、術科測驗-製備技巧成績。4、術科測驗-整體清潔度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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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幼兒保育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25 1 0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發展目標： 
培養具幼保專業知能與活動策劃能力之學生，提升其產業競爭力並強化技術本位，培育學生幼
兒課程活動設計、國際視野與故事展演技能，成為適應未來多元化社會之人才。 

二、課程特色： 
涵蓋幼兒多元創意思考教學、幼兒戲劇、說演故事技巧、托育人員技術實務等幼保專業課程，
並學習「國際托育機構經營與管理初探」、「幼兒英語歌謠實務」、「幼兒產業國際見學實務」、
「全球華德福教育初探」及「跨文化溝通概論」等課程，辦理國內外實習、國際見學參訪活
動，增進學生國際移動力。 

三、升學進路： 
未來進路可繼續進入科技大學幼保、長照、社工、護理相關科系深造。可擔任幼兒園園長、教
師及教保員、托育人員、社工、銀髮族產業、兒童劇團、早療服務人員、幼兒體能教師、舞蹈
教師、幼兒美術教師、公職保育人員。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一摺一摺變星星。 
(二)測驗時間：60分鐘。 
(三)測驗方式：透過8張風箏紙重複摺疊與黏貼，變成一組具備對稱美感的透光窗星。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無。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8張風箏紙、膠水、長桌、椅子。 
(六)計分方式：完成度45%、摺疊精準度30%、對稱度25%。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完成度成績。2、術科測驗-摺疊精準度成績。 

3、術科測驗-對稱度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266



高雄區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 

校名 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代碼 121405 

校址 (831302)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正氣路79號 電話 (07)782-7311 

網址 https://www.csic.khc.edu.tw 傳真 (07)781-3636 

招生班(群、科) 美容科 重 要 日 程 

身分別 一般生 
外加名額 報名日期：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 

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 

術科測驗成績複查：115年5月19日 

放榜日期：115年6月11日 

報到日期：115年6月12日 

申訴日期：115年6月12日 

報到後放棄日期：115年6月15日前 
身障生 原住民生 

招生名額 25 1 1 

報名費 100元 術科測驗日期 115年4月11日(星期六) 

班(

群
、
科)

發
展
特
色 

一、 發展目標： 
培育自媒體美妝技術及整合規劃能力之人才，並取得美容美髮相關乙丙級證照， 強化學生專業
能力以提升其產業競爭力。 

二、 課程特色： 
除原本美容科之課程外，並加入素人美妝改造實務、美妝自媒體製作實務、專業形象設計實務、
美業品牌設計實務等特色課程。 

三、 升學進路： 
未來進路可繼續進入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系、生技彩妝造型系、時尚展演設計系、化妝品應
用與管理系、美容造型設計系、家庭與生活應用科技系、休閒保健管理系等科系繼續學習，亦可
從事美容、美髮、美甲、美體、新娘秘書、特效化妝等相關工作。 

甄
選
項
目
及
錄
取
標
準 

一、錄取門檻：不參採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二、甄選總成績=術科測驗成績×100%，滿分為100分。 
三、甄選項目及配分如下： 

術科測驗 (滿分100分，佔總成績100%) ： 
(一)術科測驗名稱：創意化妝設計。 
(二)測驗時間：60分鐘。 
(三)測驗方式：以彩妝品或畫圖用具於臉部造型圖上設計並完成適合「少女(年)造型」之創意彩

妝，主題不拘，可自行發揮。 
(四)自備材料及設備：畫圖用具(色鉛筆、彩色筆等均可)。 
(五)考場提供材料及設備： 

1、彩妝彩盤、眼影棒、鉛筆、橡皮擦。 
2、A4臉部紙圖1張、墊板。 

(六)計分方式：造型設計40%、整體美感40%、色彩表現20%。 
四、術科測驗成績公告：115年5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本次僅公告考生個人術科測驗項目之成績，

非甄選總成績或最終錄取結果。 
五、錄取方式：  

(一)依甄選總成績分數之高低，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二)同分比序順序：1、術科測驗-造型設計成績。2、術科測驗-整體美感成績。 

3、術科測驗-色彩表現成績。 
六、錄取公告方式： 

115年6月11日錄取結果公告於本校首頁(https://www.csic.khc.edu.tw)。 

報
名
方
式 

一、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名，再
由各國民中學彙整後至本校教務處集體報名，或由本校派員至各國中收件。 

二、跨就學區畢業生及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可直接向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 
三、報名日期時間：115年3月9日至3月13日，08：00~16：00。 
四、應繳資料：(一)報名表。(二)報名費100元。 

備
註 

一、本項甄選入學不限定高雄市畢業國中，觀迎外縣市地區學生報考。 
二、術科測驗當日詳細時程待報名完成後，統一公告並寄發准考證。 
三、交通路線便捷，可抵達高屏縣市： 

(一)高雄捷運由橘線至 OT1大寮站，高雄客運搭乘8001、8002。 
(二)學校專車：共140餘條路線。 

 
※ 其它應考資訊及注意事項悉依共同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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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各種身分學生應繳證明文件表 

各種身分別 應繳證明文件 

符合「特殊教育學生調

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

限實施辦法」之規定者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核定證明文件。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持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

本並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

準）。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

失業給付者 

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

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

報名日期為準）。 

身心障礙生 

持有下列證明之一者： 

1.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2. 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

證明文件（須為就讀國民中學教育階段所核發）。 

原住民生 

1. 報考資格之審查，本會得申請｢教育部原住民身分電子查驗管理服

務平臺｣進行查驗，作為辨識、審查之依據。 

2. 如本會未能申請前項電子查驗，或原住民身分尚待查驗時，本會得

要求當事人提供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

證明文件。 

3. 原住民族語認證（無者免附）。 

僑生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核發報名本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或大學

附設之五年制專科部入學之僑生身分證明函件。 

蒙藏生 

1. 蒙藏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 

2. 蒙語或藏語甄試合格證明。 

3. 戶口名簿影本。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

員子女 

1.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 

2. 就讀學校成績單。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

才子女 

1.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民中學」入學函件。 

2. 就讀學校成績單。 

退伍軍人 

1. 軍官：國防部核准退伍證明文件。 

2. 士官、士兵：各主管總司令部核准退伍證明文件。 

3. 替代役：主管機關核准退役證明文件。 

4. 因身心障礙免役或除役者：主管機關核准免役或除役證明文件。 

5. 退伍日期在 115 年 8 月 29 日（含） 以前並檢具「退伍時間證明」

文件者，准以退伍軍人身分報名。 

註： 

一、 身心障礙生、原住民生、僑生、蒙藏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

子女及退伍軍人，若具有兩種以上特殊身分者，應自行擇一繳驗該項證明文件，審驗合格後，

以該身分為優待依據。 

二、 所繳證明文件或特殊身分資格，經審查不符各升學優待辦法規定者，由本會改列一般生進行分

發，學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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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各種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標準 

特殊身分別 升學優待標準 備註 

身心障礙生 

法規：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一、身心障礙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

主管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色招生

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經

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二、身心障礙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

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身心障礙生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

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

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

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原住民生 

法規：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 

一、原住民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教

育主管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 

參加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

百分之十計算。 

二、特色招生入學者，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三、原住民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

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原住

民生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

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

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

受百分之二限制。 

四、原住民聚集地區、重點學校及特殊科系，得衡酌學校資源

狀況、區域特性及入學管道，依原住民學齡人口分布情形

及就讀現況專案調高比率；其調高之比率，高級中等學校，

由各該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僑生 

法規：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一、僑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色招

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二、僑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

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僑生依

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

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

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

之二限制。 

三、上述所定優待方式，以一次為限，並僅適用於畢業當年。 

僑生不得申請

就讀各級進修

部（學校），及

其他僅於夜間、

例假日授課之

班別。 

蒙藏生 

法規：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一、蒙藏學生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特

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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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學優待標準 備註 

算，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二、蒙藏學生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

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蒙藏

學生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

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

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

受百分之二限制。 

三、依本辦法升學之蒙藏學生經錄取註冊入學後再轉校（院）、

轉系（科）者，不得再享受本辦法之優待；經錄取後再重

考者，亦同。 

政府派赴國

外工作人員

子女 

法規：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 

一、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

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招生名額，其加

分優待規定如下： 

(一)返國就讀一學年以下者： 

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

之二十五計算。 

(二)返國就讀超過一學年且在二學年以下者： 

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

之十五計算。 

(三)返國就讀超過二學年且在三學年以下者： 

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

之十計算。 

二、特色招生入學者，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三、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

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

取整數計算。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依總積分經加分

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

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

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四、上述所定優待方式，以一次為限，並僅適用於畢業當年。 

 

境外優秀科

學技術人才

子女 

法規：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學辦法 

一、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

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

招生名額，其加分優待規定如下： 

(一)來臺就讀未滿一學年者： 

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

之二十五計算。 

(二)來臺就讀一學年以上未滿二學年者： 

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

之十五計算。 

(三)來臺就讀二學年以上未滿三學年者： 

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

之十計算。 

二、特色招生入學者，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三、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其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

 

 
411



特殊身分別 升學優待標準 備註 

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

法，取整數計算。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依總積分經

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

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

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退伍軍人 

法規：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 

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五年制特色招生入學，各校名額

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

科）招生名額，其考試成績優待如下： 

(一)在營服役期間五年以上： 

1.退伍後未滿一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

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2.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計算。 

3.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4.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二)在營服役期間四年以上未滿五年： 

1.退伍後未滿一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

百分之二十計算。 

2.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3.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4.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五計算。 

(三)在營服役期間三年以上未滿四年： 

1.退伍後未滿一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

百分之十五計算。 

2.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3.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五計算。 

4.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

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三計算。 

(四)在營服役期間未滿三年，已達義務役法定役期（不含服補

充兵役、國民兵役及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期滿者），且退伍後

未滿三年，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

五計算。 

(五)在營服現役期間因下列情形不堪服役而免役或除役，領有

撫卹證明，於免役、除役後未滿五年： 

1.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

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2.因病致身心障礙，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

百分之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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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學優待標準 備註 

三、特色招生入學者，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四、替代役役男服役一年以上期滿，或服役期間因公或因病致

身心障礙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證明者，報考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得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準

用前項第二款第四目、第五目規定辦理。 

五、退伍軍人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

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退伍

軍人依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但成績總分或總積

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

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

受百分之二限制。 

六、已依上述規定加分優待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

均不得再享受本辦法之優待。 

註： 

特殊身分學生分發原則：先以原始總分與一般生比序，未錄取時再依總分經加分優待後與同類特殊身

分學生進行比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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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 115學年度試辦以群招生說明 

目前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計有 15 群 94 科，為深化學生對群科之認識，115 學年度試辦高級

中等學校專業群科以群招生，高一不分科別，學校藉由跨科別的試探課程或體驗活動，導引學生廣

化試探、多元選修、適性輔導，強化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與潛力；高二選擇科別就讀、適才

適所，協助學生多元展能，適性揚才。 

一、以群招生辦理說明 
（一）廣化跨科試探：學生以群招生入學，高一不分科，藉由跨科的試探課程或體驗活動，廣化

試探了解各科別的學習內容與自己的興趣、性向與潛力。 

（二）強化適性選擇：高一強化學生適性輔導，協助學生瞭解自己興趣、性向與潛力，高二起參

考學習成效並參照分科辦法，選擇科別就讀。 

（三）深化多元展能：學生廣化試探、擇其所愛、適性選擇、適才適所，期望學生都能愛其所選 

、樂於學習、多元展能、適性揚才。 

二、辦理學校及群科特色規劃 

辦理學校 招生群（科）別 畢業科別 規劃試探課程及辦理特色 

私立中山工商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

應用日語科） 

應用英語科 

或 

應用日語科 

一、試探課程： 

(一)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高一上、下) 
(二) 日語聽解入門練習(高一上、下) 
(三) 試探營隊(生活外語營隊、外語配音營

隊)(高一上、下) 
二、辦理特色： 

(一) 職涯試探，英日雙修適性分科透過英
日語基礎課程學習，進行英日語學習
性向試探，協助學生適性選擇，並保
有跨語言學習之彈性。 

(二) 雙聯學制，擴展國外學習經驗與加拿
大安大略省布萊斯學院簽訂臺加雙聯
學制、日本沖繩 SOLA 學園簽訂姐妹
校，透過交流、互動拓展國外學習經
驗與機會。 

(三) 資源豐富，特色課程活潑多元業界師
資豐富，開設「航運英日雙語實務」、
「航空暨運輸客艙服務實務」等共 11 
科目之特色課程，發展多元應用能
力。 

(四) 跨域統整，增廣群科專業能力學習內容
橫跨英日語、航運管理、商業與數位
科技，增廣學生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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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學校 招生群（科）別 畢業科別 規劃試探課程及辦理特色 

私立中山工商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 

電子科） 

資訊科 

或 

電子科 

一、試探課程： 

(一) 基礎電子實習(高一上、下) 
(二) 機器人基礎實習 (高一上、下) 
(三) 試探營隊(觸電時刻、技職資優生體驗

營隊)(高一上、下) 
二、辦理特色： 

(一) 職涯試探，學習程式運用及智慧家
電之專業基礎知能，協助學生保有
智能生活新時代所需之專業技能。 

(二) 與知名股票上市企業產學合作，提
供學生職場知能與實務經驗，縮短
學用落差，與產業接軌。 

(三) 資源豐富，特色課程活潑多元業界
師資豐富，並與南區職訓局合作，
開設「綠能光電產業技術」、「AI暨
物聯網產業技術」等共 20 科目之
特色課程，發展多元應用能力。 

(四) 結合綠能科技、AI人工智慧與物聯
網科技專業新知，邁向工業 4.0新
時代。 

私立中山工商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

資料處理科） 

商業經營科 

或 

資料處理科 

一、試探課程： 
(一) 程式語言與設計(高一上、下) 
(二) 門市經營實務(高一上、下) 
(三) 試探營隊(試探營隊(理財行銷達人

店長營、數位影音與 AI數位影音
體驗營) 

二、辦理特色： 
(一) 跨領域課程結合，智慧商務與數位

資訊雙修，透過試探課程搭配模擬
投資、電子商務、AI生成、
AR/VR/MR等實作體驗，在適性分
科的同時，也保有跨域學習的彈
性，結合商業與科技的多元領域，
培養跨領域學習的動機與探索精
神。 

(二) 資訊與商業並重的時代，透過豐富
的課程學習，擁有多元技能，開設
「AI生成技術應用」、「智慧金融
工具應用」等共 11科目之特色課
程。 

(三) 產業資源豐富，與多家知名連鎖企
業合作，提供豐富的實習機會，讓
學生能夠將課堂所學直接應用在職
場中，了解最新市場趨勢。 

(四) 完整課程架構，教學設備充足，數
位攝影、多媒體軟硬體設施、POS
即時銷售系統，從基礎電腦課程規
劃，建構紮實商業、電腦及多媒體
課程，增廣學生專業能力。 

 
415



                                                                                登記證號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報名表 

甄選學校 高雄市中山工商 
國中教育會考 

准考證號碼 
 無  則  免  填  

甄選科別 

□汽車科    □機電科    □美容科 

□電機與電子群(電子科/資訊科)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 

□外語群(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餐飲管理科  □觀光事業科  □幼兒保育科 

考生編號 

學校填寫，考生勿填 

姓  名  性別 □男   □女 

黏貼二吋 

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背面須註明 

科別及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肆/畢業 

學校 

縣/市         國中 
畢業學校 

電話 
(  ) 

□應屆畢業生： 三 年     班 □非應屆畢業生 □同等學力 

報名身分 

□ 一般生 

□ 身心障礙生（檢附證明文件） 

□ 原住民生（檢附證明文件）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檢附證明文件） 

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請實貼，超過部份反摺） 

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請影印清楚 

註：無身分證者，亦可用健保 IC 卡或戶

口名簿影印本代替 

收費標準 

□〈報名費 100 元〉 

□ 低收入戶子女〈免報名費〉 

（檢附「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戶口

名簿影印本」 

□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免報名費〉 

（檢附「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

給付收據」或「再認定收執聯」及「戶口名簿

影印本」） 

□ 中低收入戶〈報名費 40 元〉 

（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印本」及「戶

口名簿影印本」） 

家長（或

法定代理

人）簽名 

 關係  

住家電話 (    ) 行動電話 
家長： 

考生： 

通訊地址 
□ □ □ □ □ （請寫郵遞區號） 

 

註：1.本人已閱讀簡章內容，並同意遵守測驗簡章內之各項規定。 

2.本人向各招生單位報名時，即同意該主辦單位得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申請使用本

人資料及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考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考生須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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